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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探討問題 

本社群計畫之目標主題，包括以下五大核心議題： 
一、 探討台灣社會政策與制度之發展軌跡與變遷趨勢 
二、 評估台灣社會政策與制度之福利需求與資源配置 
三、 研議社福系社會政策課群如何反映當前福利需求並銜接社會政策之發展 
四、 結合福利理論與循證政策作為社會政策課群之創新方向 
五、 強調福利治理之實踐經驗與公民之社會倡議 

執行成果 
（含過程） 

一、 社群的活動紀錄 
    本社群成員包括社會福利系呂建德、陳昭榮、鄭清霞、陳芳珮、王舒芸、施堯啟、

阮曉眉、翁康容，共計 8 位。 
    本社群於計畫執行期間總共召開五次會議，針對學生對課程安排及社福系共識營的

意見，並參照他校作法進行反覆討論；同時也邀請四位不同專長領域之社會福利專家學

者，對其專長專業介紹與所能授課之課程進行討論。以下為五次會議討論內容紀錄： 
(一)2 次教師專業社群小組討論會前會 
 討論議題：討論本系社會政策社群核心課程開設的相關議題與必修課學分總

數調整。 
 建議：必修課共釋出 9學分 
 發展策略： 
1. 新課程規劃預計 110學年或 111學年開始針對當年新生實施 

2. 近期發展策略：發展結構組、福利服務組專門選修，社工師考試課程由兼任老

師支撐，社工師考試課程之課名盡量維持 

3. 中程發展策略：健全結構組、福利服務組專門選修，課程逐漸與社工師考試課

程脫勾（五年過渡期） 

4. 長期發展策略：社會福利士/師 

(二)第一次教師專業社群會議 
 討論議題：討論本系社會政策社群之未來課程規劃。 
 決議： 

1. 未來擬朝必修 45學分、專選 45學分、通識 28 學分、自選 10學分之課程架構

調整。課程規劃草案如附件。 

2. 本次會議逐字稿完成後提供給系上老師，於下次會議針對每位老師建議與問題

進行改善，提出更完善未來課程規劃版本。 

3. 預訂新課程設實施前辦一次工作坊。 

4. 系上對未來課程規劃達成共識後辦理公聽會，蒐集學生意見。 

(三)第二次教師專業社群會議 
 討論議題：因應全球化下新風險社會的變革及落實系所教學自主與學生學習



自主的趨勢，所帶來學生結構與需求的改變，同時彰顯本系創系以來以社會

福利為課程設計核心價值，讓學生具備「社會結構」、「社會政策」、「福利服

務」、與「方法工作」的專業知識、分析論述能力、與實作知能，啟動課程改

革。 
 課程改革階段性目標： 
1. 短期目標(2020-2025)：調整必修課程結構與時數、合併福利服務與社會結構，

發展符合當代理論、專業職能與政策分析的必選修課程模組。 

2. 中程目標(2025-2030)：透過課程教學引導學生學習興趣朝向社會福利，逐步

降低僅為社會工作證照考試而開設的課程比重。 

3. 長程目標(2030-2040)：規劃與推動社會福利師。 

 新課綱核心內容一：必修課程調整 

必修（45 學分）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上學期 

社會福利概論一 經濟學一 方案設計與評估  

社會學 政治學 社會福利行政  

社會統計一 社會研究法一   

下學期 

社會福利概論二 經濟學二 社會福利財政  

社會不均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社會統計二 社會研究法二   

 新課綱核心內容二：必選修課程 

主課群 勞動與社會保障 社會照顧 

次課群  貧窮、勞動保障、健康 性別、高齡社會、障礙社會 

社會結構 人口學、老年學、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社會政策 

社會救助 / 津貼 

社會保險 / 年金 

健康照顧政策 

勞動市場政策 

長期照顧政策、家庭政策 

障礙政策導論、 

社區照顧、住宅政策 

社會倡議與社會政策 

福利服務 
社會工作概論、非營利組織管理、醫務社會工作 

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 

專業方法 
質性方法、資料分析（含 GIS） 

實習導論、實習(一)、實習(二) 

 
 

(四)第三次教師專業社群 
 討論議題：承上次討論議題，更細節討論與統整必選修課程。 
 新課綱「必選修課程」調整為「六大核心領域、四大介入面向」，內容如下： 



      六大核心領域 

 

四大介入面向 

勞動、貧窮、健康、高齡、障礙、性別 

社會結構 人口學、老年學、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社會政策 

社會救助/津貼、社會保險/年金、社區照顧 

健康照顧政策、勞動市場政策、長照政策、家庭政策、 

障礙政策、社會倡議與社會政策 

福利服務 
社會工作概論、非營利組織管理、醫務社會工作 

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 

專業方法 
質性分析、量性分析、空間分析 

實習導論、實習(一)、實習(二) 

 政策評估為必修課「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課程內涵之一。 

(五)活動紀錄 
場次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時間 109/11/25 109/11/25 109/12/9 109/12/9 
演講者 陳柯玫 郭惠瑜 鍾明倫 黃芳宜 

服務單位

及職稱 

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社會工作

系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助理

教授 

香港大學博士後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博士

後研究員 

題目 

貧窮與福祉：過

去、現在、未來 
障礙、性別與社

會福利-障礙研

究的跨域與拓

邊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Antibullying 
Policy in Taiwan: 
A Mechanism 
Perspective 

How a great 
country does treat 
her vulnerable 
people from cradle 
to grave?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陳柯玫老師建議本系未來課程發展取向，可以走出去，讓師生貼近第一線工作，更接近

弱勢族群，以便能設計出更符合服務使用者(弱勢者)的社會福利政策，例如，講者在屏

科大就有設計一堂課是露宿街頭體驗街友的感受，也實際進入原住民社區參與觀察。郭

惠瑜老師則是建議概念實踐，透過實作強化所學概念，如團體方案設計、團體工作演練，

近一步將課程跨屆設計，邀請大三學生帶領大二學生團體工作，互相學習交流；或者可

納入多元的上課方式，例如社會政策 YOUTUBER 短片大賞。鍾明倫老師則是對於台灣

學校反霸凌政策有相當的研究；黃芳宜老師講述了美國的社會政策觀點及其歷史脈絡。 
二、 與計畫書中所列之預期成效對應 

1. 課程架構與社會政策與制度之發展軌跡與變遷趨勢相互呼應：五次課群會議，

討論未來課程方向，將全球化下新風險社會的變革、教育部推動 108 新課綱上

路、及落實系所教學自主與學生學習自主的趨勢，所帶來學生結構與需求的改

變、同時彰顯本系創系以來以社會福利為課程設計核心價值，讓學生具備「社



會結構」、「社會政策」、「福利服務」、與「方法工作」的專業知識、分析

論述能力、與實作知能等，多種變遷趨勢納入考量。 
2. 評估台灣社會之福利需求與資源配置狀況，聚焦數個未來台灣所需社福專業：

最後聚焦為六大核心領域「勞動、貧窮、健康、高齡、障礙、性別」，分別從

四大面向介入「社會結構、社會政策、福利服務、專業方法」，未來朝向社會

福利師專業化發展。 
3. 本系「社會政策與制度」課群，課程教學模組更脈絡：於第 3、4 次教師專業

社群會議進行討論，並建構出具參考價值之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課程必

修課程與必選修課程規劃方向。 
4. 結合跨領域專家之經驗，讓新生代教師專長能夠發揮：邀請四位不同領域社會

福利專家學者、菁英，對其社會福利專業進行報告與教學方式之交流，會後社

群教師與演講者共同用餐，進一步深化專業社群之交流。 
三、 研究結果 

歷經五次(包含二次小組討論)社群會議的討論，社群委員們根據學生們的需求與

未來展望發表許多具有重要且建設性的對話，並在反覆討論過程中不斷取得共識。本

社群將委員們的意見與建議彙整，預計提案至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課程規劃委員

會，彙整結果臚列如下： 
1. 已將必修學分從現行六十學分縮減為四十五學分，以規畫具社福特色的必選修

課程，並重新調整授課年級、以利學生在大四時可以有更高的自主性規畫未

來，參上述第二次會議必修課程調整表。 
2. 「必選修課程」調整為「六大核心領域、四大介入面向」，參上述第三次會議

必選修課程調整表。「專業選修（含必選修、選修）」、「自由選修」的學分數分

配，待下學期教師專業社群會議討論。 
3. 預定 111年新入學學生適用，111年實施時原三年排課同時歸零，全系教師一

起適用新課綱。 

其他相關 
說明 

預計明年度繼續申請「社會政策與制度」教師專業社群，持續規劃完善課群的課程發展，

進而正式進入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提案，完成校級三級三審程序。 

附件 

1. 社會政策與制度課群課程討論會議記錄(2 次小組討論) 
2.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社會政策與制度課群未來課程規劃會議紀錄 
3.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社會政策與制度課群未來課程規劃第二次會議

紀錄 
4.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社會政策與制度課群未來課程規劃第三次會議

紀錄 
5. 陳柯玫博士演講 PPT 
6. 郭惠瑜博士演講 PPT 
7. 鍾明倫博士演講 PPT 
8. 黃芳宜博士演講 PPT 

※申請人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教學發展中心，篇幅以 A4 三頁為限。 
 



社會政策與制度課群課程討論會議記錄-小組討論會前會 1 

 
一. 必修課調整建議（共釋出 9 學分） 
1. 大一：社會學（3，釋出 3 學分）+社會不均 
2. 社統調到大一 
3. 經濟學調至大二（朝向 63 學分改變） 
4. 法學緒論變選修，強調社會法（釋出 3 學分） 
5. 社會問題取消（釋出 3 學分） 
6. 社會政策與立法、福利國家發展往前調、合併？ 
7. 社會福利概論：開課方向重社會政策面向 
8. 人口學增為必修或必選修 
9. 社會福利行政、社會工作管理管、非營利組織管理的差異？合併？ 
10. 非營利組織管理加入社工機構以外的參訪（例如倡議組織） 
 
調整後必修課結構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上學期 社會福利概論一 經濟學一 社研法一 社會政策與立法（往前調？） 

社會學+社會不均

一 
政治學一 方案設計與評估  

社會統計一  社會福利財政  
下學期 社會福利概論一  社研法二 福利國家發展（往前調？） 

社會學+社會不均

二 
 社會福利行政  

社會統計二    
 
二. 必選修課建議 
必選修課程：目前規劃 7 門課（黃標） 
 勞動/階級 貧窮 身障 性別 健康 老年 
結構 社會學+社會不均，含蓋這些議題 
政策 勞動市場

政策（預

定） 

 社會救助/津貼 
 社會保險/年金 

 障礙政

策導論 
 家庭政策  健康保險理

論與實務 
 老年學概論 
 長照服務需

求與供給 
方法 實習 

質性 
倡議 
資料分析+GIS 
政策評估、方案設計（是否合併？） 

 
三. 其他建議事項 
1. 建立必修課課綱，以利課程的延續性 



2. 優良助教延攬 
 
四. 下次會議討論重點 
1. 必修課開課時間學年如何調整？ 
2. 必選課如何開課、選課？(例如幾選幾？哪一年開始實施？人力盤點) 
 下次會議邀請芳佩 
 



 

社會政策與制度課群課程討論會議記錄-小組討論會前會 2 

 
出席：呂建德、陳昭榮、鄭清霞、陳芳珮、王舒芸、施堯啓、阮曉眉、翁康容 
 
 
 發展策略 
5. 新課程規劃預計 110 學年或 111 學年開始針對當年新生實施，委請系辦規劃時程表 
6. 近期發展策略：發展結構組、福利服務組專門選修，社工師考試課程由兼任老師支撐，

社工師考試課程之課名盡量維持 
7. 中程發展策略：健全結構組、福利服務組專門選修，課程逐漸與社工師考試課程脫勾（五

年過渡期） 
8. 長期發展策略：社會福利士 
 
 必修課程規劃決議： 
1.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調至大二下，納入「政策評估」、「福利國家發展」 
2. 「社會福利行政」需與「非營利組織」課程內容有所區隔 
3. 大四無必修（尚需查大四無必修是否符合學校規定） 
4. 下回討論福利人口學是否列為必修或必選 
 
 專門選修課程規劃決議： 
1. 取消「社會政策與制度」以及「福利服務與管理」課群的區別，共同架構專門選修 
2. 上次會議規劃的必選課架構改為專選課程架構 
3. 不限定如何選擇（直向或橫向），但課程套餐需開出來，並標示成為不同專業的選課套餐，

學生可按照建議選擇，亦可隨意選 10 門課 
4. 更多發展福利服務之專門選修 
5. 留「非營利組織管理」，停開「社會工作管理」 
6. 「長照服務供給與需求」從必選刪除，維持選修課 
7. 社工師考試科目未列於必修或專門選修者（即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列為純選修課，若

未開課，欲考社工師證照者可至他系/所修習 
8. 實習確立為選修課 
9. 實習的前導課為何？限定專選至少選修幾門？ 
10. 委請堯啓協助盤點師資與專長是否能支撐現行討論之規劃 
 
 下次開會時間有待討論 



 
必修課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上學期 社會福利概論一 經濟學一 方案設計與評估  

社會學+社會不均一 政治學 社會福利財政  
社會統計一 社研法一   

下學期 社會福利概論二 經濟學二 社會福利行政  
社會學+社會不均二 社會政策與立

法(含政策評

估、比較福利國

家) 

  

社會統計二 社研法二   

專門選修 
 貧窮 障礙 性別 健康 高齡 

結構 

分議

題 

（社會不均處理） 

綜合 
老年學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朝生命歷程方向設計） 

政策 
分議

題 

 社會救助/津貼 
 社會保險/年金 

 障礙政策

導論 
 家庭政策  健康保險

理論與實

務 

 

服務 綜合 
社工概 

方法 綜合 

質性方法 
倡議 
資料分析（含 GIS） 
個案、團體、社區 
實習 
非營利組織管理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社會政策與制度課群未來課程規劃會議紀錄 

 

壹、開會地點：社科院 361 室  

貳、召集人：呂主任建德                                                                                                                                                   

參、出席人員：王教授德睦、張教授世雄、官教授有垣、葉教授秀珍、鄭教授清霞、

李教授妙純、吳教授明儒、陳教授芳珮、鄭副教授讚源、王副教授舒

芸、施助理教授堯啟、阮助理教授曉眉、翁助理教授康容、陳講師昭

榮 

肆、請假人員： 

伍、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案由：有關本系未來課程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目前本系學士班修業規定，畢業學分至少 128學分，必修 60學

分、專選 30學分、通識 28學分、自選 10學分。 

     二、未來擬朝必修 45學分、專選 45學分、通識 28學分、自選 10

學分之課程架構調整。課程規劃草案如附件。 

          三、規劃報告 ppt，請看投影螢幕。 

        決議： 

     一、下次會議訂於 6月初。 

     二、本次會議逐字稿完成後提供給系上老師，於下次會議針對每位

老師建議與問題進行改善，提出更完善未來課程規劃版本。 

     三、預訂新課程設實施前辦一次工作坊。 

     四、系上對未來課程規劃達成共識後辦理公聽會，蒐集學生意見。 
 

陸、臨時動議 

    

散會（12:25）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社會政策與制度課群未來課程規劃第二次會議紀錄 

壹、開會地點：社科院 229室  

貳、召集人：呂主任建德                                                                                                                                                   

参、出席人員：王教授德睦、官教授有垣、葉教授秀珍、鄭教授清霞、吳教授

明儒、陳教授芳珮、鄭副教授讚源、王副教授舒芸、施助理教

授堯啟、阮助理教授曉眉、翁助理教授康容、陳講師昭榮 

肆、請假人員：張教授世雄、李教授妙純 

伍、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案由：有關本系未來課程規劃案相關細節確認，提請討論。  

說明： 

為因應全球化下新風險社會的變革、教育部推動 108 新課綱上路、及落實

系所教學自主與學生學習自主的趨勢，所帶來學生結構與需求的改變，同時彰

顯本系創系以來以社會福利為課程設計核心價值，讓學生具備「社會結構」、「社

會政策」、「福利服務」、與「方法工作」的專業知識、分析論述能力、與實作知

能，啟動課程改革，具體內容係依據課程規畫草案(見附件一)與當天出席老師

們的意見修正而成(會議逐字稿如附件二、教師建議與問題摘錄如附件三)，提

請討論： 

一、課程改革階段性目標： 

1. 短期目標(2020-2025)：調整必修課程結構與時數、合併福利服務與社會結

構，發展符合當代理論、專業職能與政策分析的必選修課程模組。 

2. 中程目標(2025-2030)：透過課程教學引導學生學習興趣朝向社會福利，逐

步降低僅為社會工作證照考試而開設的課程比重。 

3. 長程目標(2030-2040)：規劃與推動社會福利師。 



 

二、新課綱核心內容一：必修課程調整 

說明：為落實必修學分從現行六十學分縮減為四十五學分，以規畫具社福特色

的必選修課程，並重新調整授課年級、以利學生在大四時可以有更高的自主性

規畫未來，擬作以下必修課的調整，敬請逐一討論、確認：(課綱中紅字為社工

師考試考科) 

1. 大一上學期「社會學」授課學分調整為三學分；授課內容與一年級下學期的「社會

不均」架接。 

2. 「社會不均」授課時間調整至一年級下學期，原「社會問題」刪除、授課內容併入

「社會不均」。 

3. 「社會統計一、二」 授課時間調整至一年級上下學期、共六學分。 

4. 「社會研究法一、二」授課時間調整至二年級上、下學期、共六學分。 

5. 「經濟學」授課時間調整至大二上學期，陸續從六學分調整為三學分。 

6. 大二上學期「政治學」授課學分調整為三學分，授課內容與「社會政策立法」架接。 

7. 刪除原大四下學期的 「福利國家發展」，內容併入「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8.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授課時間調整至大二下學期，授課內容包含政策評估。 

9. 「社會福利行政」調整至大三上學期，授課內容與必選修的「非營利組織管理」架

接；「非營利組織管理」不再作為實習準備課。 

10. 「法學緒論」從必修改(必?)選修，授課內容以社會法為主。 

必修（45 學分）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上學期 

社會福利概論一 經濟學一 方案設計與評估  

社會學 政治學 社會福利行政  

社會統計一 社會研究法一   

下學期 

社會福利概論二 經濟學二 社會福利財政  

社會不均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社會統計二 社會研究法二   



三、新課綱核心內容二：必選修課程 

說明： 

為因應全球化與人口變遷帶來之新風險的結構變革，社會福利系必選修課程將

分「勞動與所得保障」、「社會照顧」兩大方向。「勞動與所得保障」包含貧窮、

所得安全、勞動保障、與健康四個次領域；為因應高齡少子化下照顧社會化的

趨勢，「社會照顧」分別包含高齡社會、障礙社會、與性別三個次領域。並在每

個主課群中，分為「社會結構」、「社會政策」、「福利服務」、與「方法工作」四

個層次設計課程，讓社福系學生具備專業理論知識、分析論述能力、與實作經

驗知能。 

主課群 勞動與社會保障 社會照顧 

次課群  貧窮、勞動保障、健康 性別、高齡社會、障礙社會 

社會結構 人口學、老年學、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社會政策 

社會救助 / 津貼 

社會保險 / 年金 

健康照顧政策 

勞動市場政策 

長期照顧政策、家庭政策 

障礙政策導論、 

社區照顧、住宅政策 

社會倡議與社會政策 

福利服務 
社會工作概論、非營利組織管理、醫務社會工作 

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 

專業方法 
質性方法、資料分析（含 GIS） 

實習導論、實習(一)、實習(二) 

1.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授課內容以生命歷程為主軸。 

2. 「實習」朝多元多軌發展，「實習導論」採一天工作坊規劃，由該年三位實習老師共同負

責，包含實習計畫撰寫、實習工作倫理、完備申請流程、與實習成果發表。 

3. 現行社工師 45學分均在必修與必選修中，僅「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為選修，仍每

（兩）年開出，並視選修人數逐步建議同學至外系選修。 

4. 建議開設「行政法」選修，邀請林谷燕老師開設。 

5. 承諾學生在大學四年內必可選到得選修課，敬請討論 45專選學分中必選幾學分作為畢業

門檻？是否要限定課群與層次？ 

6. 必選修課程是否需要針對幾年級的同學開設？ 

7. 福利服務層次的課程是否足夠？與主次課群的對應關係？ 

8. 規劃設計幾套必選修課程地圖。 

四、學分數結構調整： 

             1.現行：必修 60學分、專選 30學分、通識 28學分、自選 (他系課程) 10學



分，共 128 學分。 

             2.建議調整為：必修 45學分、專選 45學分 (系開設 「必選修＋選修」 )、

通識 28學分、自選(他系課程) 10分，共 128學分。 

3. 必修課刪減的 15學分可挪移到自選學分數，而不是全挪到專選。 

五、新課程實施時程 

1. 預定 111年新入學學生適用。 

2. 109-110年，舉辦學生公聽會。 

3. 109-110年，盤點師資學分數；舉辦老師課綱共識工作坊，共同討論、檢視、

與確認各核心課程應包含之內容、課程間如何銜接；以及兩套課綱重疊時，

新舊制學分銜接與落日該如何處理。 

4. 111年實施時原三年排課同時歸零，全系教師一起適用新課綱。 

5. 實施後盡量朝每四年共同事先調配授課教師，確認必選修套裝的課均可開

出。 

6. 新聘教師資格建請依據課程規畫所需。 

 

 預定於 110學年度實施 

(110 年 9月開學) 

預定於 111學年度實施 

(111 年 9月開學) 

完成課程規劃草案 109年 12月底前 109年 12月底前 

舉辦學生公聽會收集意見 110年 1月底前  

師資與學分數盤點 110年月 2月中旬前  

授課課綱核心內容確認 110年月 2月底前 110年 12月底前 

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提案 110年 1月底前 111年 1月底前 

系務會議提案 110年月 2月中旬前 111年月 2月中旬前 

院課程委員會提案 110年月 2月底前 111年月 2月底前 

校課程委員會提案 110年月 3月中旬前 111年月 3月中旬前 

決議： 

一、「課程改革階段性目標」確認通過。 

二、「新課綱核心內容一：必修課程調整」修正如下，其餘項目確認通過。 

  1.第 8點政策評估內容調整至「方案設計與評估」課程，可由「方案設計

與評估」與「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兩課程授課教師討論授課內容之搭

配。 

  2.第 9點「法學緒論」改為必選修，可考慮與「行政法」搭配為上下學期

課程，未來如何穩定此部分師資開課需再討論。 

三、「新課綱核心內容二：必選修課程」修正如下，其餘第 5點以下，因時間

因素，未及討論。 

    1.次課群「性別、高齡社會、障礙社會」改為「性別、高齡社會、障礙」。 



    2.主課群「勞動與社會保障」之「社會政策」層次增加「勞動市場政策」

課程。 

    3.「實習導論」為 1學分課程。 

    4.行政法涉及相當專業法學知識，師資覓尋需再討論。 

四、下次會議訂於 7月初，主要討論議題: 

  1.必選修課程是否確定為 45學分? 畢業門檻「必選修課程」需幾學分?是

否需規定課群與層次修課學分數?等涉及同學選課自由度等相關議題。 

  2.討論增加必選修課程中「專業方法」層次課程。 

  3.開課師資盤點。 

五、請系上老師以目前討論的必選修課程架構下，包含選修課程，模擬排課，

由系辦協助彙整四年開課師資，作為系上開課能量與未來聘任教師專長領

域參考。 

 

提案討論二 

案由：有關前次未來課程規劃會議教師建議與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會議逐字稿如附件二。 

 二、教師建議與問題摘錄如附件三。 

 三、問題彙整如下： 

              1.學生需修幾門必選修作為畢業門檻？專選 45學分中多少學分是必選

修？多少學分是系上選修課？兩個課群對學生的修課要求是擇一或都

要修課？（已經沒有兩個課群了啊？） 

              2.大一修習社會統計是否負擔太大？大二課程是否會太重，有沒有可能減

少一些？ 

       3.「工作與所得保障」課群是否改為社會保障？ 

              4.「高齡社會與社區照顧」課群改為高齡社會照顧？ 

              5.社工師考試相關課程是否可以考慮不開？ 

              6.社會福祉士若要成為一個職種/證照，其內涵、範圍、專業是什麼？ 

    決議：請系辦發信給系上老師，請有發言的老師務必確認第一次未來課程規劃

會議逐字稿與摘錄。 

     

    陸、臨時動議 

 

    散會(12:05)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社會政策與制度課群未來課程規劃第三次會議紀錄 

壹、開會地點：社科院 361室  

貳、召集人：呂主任建德                                                                                                                                                   

参、出席人員：葉教授秀珍、鄭教授清霞、李教授妙純、吳教授明儒、陳教授

芳珮、王副教授舒芸、阮助理教授曉眉、翁助理教授康容、陳

講師昭榮 

肆、請假人員：王教授德睦、張教授世雄、官教授有垣、鄭副教授讚源、施助

理教授堯啟 

伍、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案由：有關本系未來課程規劃案相關細節確認，提請討論。  

說明：為因應全球化下新風險社會的變革、教育部推動 108新課綱上路、少子

化對高等教育的招生衝擊、學生結構與需求的改變、及落實系所教學自主與學

生學習自主的趨勢，同時彰顯本系創系以來以社會福利為課程設計核心價值，

讓學生具備「社會結構」、「社會政策」、「福利服務」、與「方法工作」的專業知

識與實作知能，啟動課程改革。 

 

一、新課綱核心內容一：必修課程調整 

說明：為落實必修學分從現行六十學分縮減為四十五學分，以規畫具社福特色

的必選修課程，並重新調整授課年級、以利學生在大四時可以有更高的自主性

規畫未來，擬作以下必修課的調整，敬請逐一討論、確認：(課綱中紅字為社工

師考試考科) 

必修（45 學分）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上學期 

社會福利概論一 經濟學一 方案設計與評估  

社會學 政治學 社會福利行政  

社會統計一 社會研究法一   

下學期 

社會福利概論二 經濟學二 社會福利財政  

社會不均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社會統計二 社會研究法二   

經未來課程規劃第二次會議決議確認。 

二、新課綱核心內容二：必選修課程 

說明：為因應全球化與人口變遷帶來之新風險的結構變革，社會福利系必選修

課程將分「勞動與社會保障」、「社會照顧」兩大方向。「勞動與所得保障」包含



貧窮、所得安全、勞動保障、與健康四個次領域；為因應高齡少子化下照顧社

會化的趨勢，「社會照顧」分別包含高齡社會、障礙社會、與性別三個次領域。

並在每個主課群中，分為「社會結構」、「社會政策」、「福利服務」、與「工作方

法」四個層次設計課程，讓社福系學生具備專業理論知識、分析論述能力、與

實作經驗知能。 

主課群 勞動與社會保障 社會照顧 

次課群  貧窮、勞動保障、健康 性別、高齡社會、障礙 

社會結構 人口學、老年學、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社會政策 

社會救助 / 津貼 

社會保險 / 年金 

健康照顧政策 

長期照顧政策、家庭政策 

障礙政策導論、 

社區照顧、住宅政策 

社會倡議與社會政策 

福利服務 
社會工作概論、非營利組織管理、醫務社會工作 

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 

工作方法 
質性方法、資料分析（含 GIS） 

實習導論、實習(一)、實習(二) 

紫色文字為未來課程規劃第二次會議決議修正。 

9. 承諾學生在大學四年內必可選到得選修課，敬請討論專選學分中必選修幾學

分作為畢業門檻？是否要限定課群與層次？ 

10. 必選修課程是否需要針對幾年級的同學開設？ 

11. 福利服務層次的課程是否足夠？與主次課群的對應關係？ 

12. 規劃設計幾套必選修課程地圖。



 

三、學分數結構調整： 

             1.現行：必修 60學分、專選 30學分、通識 28學分、自選 (他系課程) 10學

分，共 128學分。 

             2.建議調整為：必修 45學分、專選 45學分 (系開設 「必選修＋選修」 )、

通識 28學分、自選(他系課程) 10分，共 128學分。 

             3. 必修課刪減的 15學分可挪到自選學分數，而不是全挪到專選？ 

 

 
必修 專選 自選 通識 

 必選修 選修 外系課程  

現行 60 30 10 28 

建議 45    28 

 四、新課程實施時程 

7. 預定 111年新入學學生適用。 

8. 109-110年，舉辦學生公聽會。 

9. 109-110年，盤點師資學分數；舉辦老師課綱共識工作坊，共同討論、檢視、與確認

各核心課程應包含之內容、課程間如何銜接；以及兩套課綱重疊時，新舊制學分銜

接與落日該如何處理。 

10. 111年實施時原三年排課同時歸零，全系教師一起適用新課綱。 

11. 實施後盡量朝每四年共同事先調配授課教師，確認必選修套裝的課均可開出。 

12. 新聘教師資格建請依據課程規畫所需。 

 預定於 110學年度實施 

(110 年 9月開學) 

預定於 111學年度實施 

(111 年 9月開學) 

完成課程規劃草案 109年 12月底前 109年 12月底前 

舉辦學生公聽會收集意見 110年 1月底前  

師資與學分數盤點 110年月 2月中旬前  

授課課綱核心內容確認 110年月 2月底前 110年 12月底前 

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提案 110年 1月底前 111年 1月底前 

系務會議提案 110年月 2月中旬前 111年月 2月中旬前 

院課程委員會提案 110年月 2月底前 111年月 2月底前 

校課程委員會提案 110年月 3月中旬前 111年月 3月中旬前 

 

 

 



決議： 

 一、新課綱「必選修課程」調整為「六大核心領域、四大介入面向」，內容如

下： 

      六大核心領域 

 

四大介入面向 

勞動、貧窮、健康、高齡、障礙、性別 

社會結構 人口學、老年學、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社會政策 

社會救助/津貼、社會保險/年金、社區照顧 

健康照顧政策、勞動市場政策、長照政策、家庭政策、 

障礙政策、社會倡議與社會政策 

福利服務 
社會工作概論、非營利組織管理、醫務社會工作 

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 

專業方法 
質性分析、量性分析、空間分析 

實習導論、實習(一)、實習(二) 

  二、政策評估為必修課「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課程內涵之一。 

 三、新課綱「專業選修（含必選修、選修）」、「自由選修」的學分數分配，待

下次會議討論。  

   

         提案討論二 

           案由:有關模擬新課綱專業選修(必選修暨選修課程)排課，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未來課程規劃第二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經調查模擬排課資料(僅排入專選：必選修暨選修課程)彙整如附件一。 

        決議: 

          一、為能更明確掌握本系師資開課能量暨對未來退休教師後之新聘教師專業之

需求，請系辦重新調查模擬排課。 

          二、此次調查比照實際排課條件，包含學士班/研究所、必修/選修(含必選修)、

計算執行計畫、指導研究生的折抵等。 

 

 

 

 

 

 

 

 

 

 

 



提案討論三 

案由：有關本系研究所未來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系研究所現行畢業學分規定如下： 

碩士班 博士班 

必修-共 13學分 必修-13學分 

1.社會福利專題討論(一)1 學分 
2.社會福利專題討論(二)1 學分 
3.社會福利專題討論(三)1 學分 
4.社會福利專題討論(四)1 學分 
5.社會福利理論 3 學分 
6.社會計量 3 學分 
7.社會政策、社會安全、社會救

助(三選一)3 學分 

1.社會福利專題討論(一)1 學分 
2.社會福利專題討論(二)1 學分 
3.社會福利專題討論(三)1 學分 
4.社會福利專題討論(四)1 學分 
5.社會福利理論專題 3 學分 
6.社會計量專題 3 學分 
7.社會科學方法論 3 學分 

選修-17學分(包含獨立研究 6學

分) 

選修-17學分 

獨立研究-6學分 

畢業門檻-至少 30學分 畢業門檻-至少 36學分 

  二、近三年研究所選修課程彙整如附件二。 

  三、敬請討論研究所未來課程規劃方向。 

決議：本系研究所課程維持不變，暫不進行調整。 

 

        陸、臨時動議 

 

    散會(16:00) 
 


